
使用執照
補領併案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申請*

核發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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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符合補領使照規定且有變更用途需求之軍事建築物及公有合法建築物。

*申請人準備申請資料
A.補領使照部分
1.使照申請書。
2.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43條規定之文件。

B.辦理變更使用部分
1.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2.建築法74條規定之文件。
3.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36條規定之文件。

使管科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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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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